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3年年度报告信

息披露监管工作函回复的独立意见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期收到《关

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

函》（上证公函【2024】0278号,以下简称《工作函》），按照《工

作函》要求，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工作函》有关事项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 

1.问题二：关于集团财务公司存款。年报及相关公告显示，报告

期末货币资金中，存放财务公司存款期末余额约15.94亿元，占比约

37.02%，同比上升7.38个百分点；银行存款期末余额约9.61亿元，占

比约22.32%，同比下降15.96个百分点。报告期内公司在财务公司的

日均存款余额约为19.12亿元，同比上升3.35亿元。此外,2024年2月6

日，财务公司因未能严格履行受托人职责、确保委托业务真实性等问

题，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南监管局行政处罚。 

请公司：（1）结合报告期各月度财务公司日均存款余额和各月

末存款余额，说明环比变动情况及原因；并结合上述情况及资金使用

安排，进一步说明日均存款额同比上升的合理性；（2）结合相关金

融服务协议及资金存取实际情况，说明相关存款是否满足独立性、安

全性要求，存款支取是否实质受到限制或障碍，是否存在配合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方资金使用、债务偿还刻意维持较高存款水平；（3）对

比报告期各季度财务公司及外部银行存款账户期末余额、日均流水及

账户存取情况，说明报告期末银行存款余额占比下降而财务公司存款

余额占比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资金管理计划和用途说明是否



存在明显差异。如是，请进一步说明原因及合理性；（4）补充披露

财务公司受到行政处罚具体事由、影响及采取的整改措施，并说明是

否影响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的安全性。请独立董事、年审会计师就上

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与财务公司基于双方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开展相关业务，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及下属公司根据自身业

务及资金使用和存放需求，自主选择将资金存放在财务公司或一般商

业银行。经核查，我们认为：（1）公司在财务公司日均存款额同比

上升、期末银行存款余额占比下降而财务公司存款余额占比上升的情

况未损害公司利益。（2）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可自由调度、自由

支取，满足独立性、安全性要求，未发现公司在财务存款支取受到实

质限制或障碍，配合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使用、债务偿还刻意维

持较高存款水平的情形。（3）行政处罚事项未给财务公司日常经营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财务公司经营业务正常开展，不存在影响公司在

财务公司存款安全性的情形。在此我们郑重提醒公司加强对财务公司

的持续风险评估，制定切实可行的风险防范措施，保障公司在财务公

司存款的安全性，维护公司利益。 

2.问题三：关于关联方业务往来。年报及相关公告显示，报告

期公司与新义矿业、义翔铝业等控股股东关联方存在大额应收款项长期

未偿付且持续新增业务往来。具体为，2020 年至 2023 年，新义矿业对

应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分别为 4.91 亿元、4.91 亿元、5.02 亿元，2023

年末公司已计提坏账准备约 2.16亿元；义翔铝业对应的应收账款期末余

额分别约为 7,121.79万元、8,956.42万元、8,986.41万元，2023年末

公司已计提坏账准备约 451.17万元。报告期内，公司与新义矿业、义翔



铝业分别新增业务往来金额约 1.39 亿元、1.01 亿元。此外，公开资料

显示，义翔铝业面临多起诉讼，并被列为被执行人。 

请公司：（1）补充披露报告期末新义矿业、义翔铝业期末应收账款

形成时间、交易金额、交易内容、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是否已逾期等，

并结合相关方资信情况，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方式是否合理，计

提金额是否充分、准确；（2）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业务

往来的具体内容，包括发生时间、交易内容、交易金额及定价依据、回

款金额及时间等，并说明公司在相关关联方长期存在大额欠款的情况下，

仍持续新增业务往来的原因、必要性和合理性，是否与其他非关联方存

在明显差异，相关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是否实质构成资金占用。请

独立董事、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1）公司对新义矿业、义翔铝业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的计提方式合理，计提金额充分、准确。（2）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发

生业务往来，是履行《关联交易与综合服务协议》约定的义务，且属公

司正常业务范围，能给公司带来一定收益，持续新增业务往来具有必要

性和合理性；上述相关交易存在真实商业背景，具有商业实质，定价依

据和结算方式与其他非关联方不存在明显差异，未发现实质构成资金占

用的情形。同时我们郑重提醒公司管理层对大额长期应收款项予以高度

关注，对于新义矿业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公司应督促新义矿业严格

按照承诺函履行还款义务。针对长期应收款项，公司要加大催收力度，

严格落实催收责任，必要时应采取发律师函、诉讼等法律方式进行催收，

促进欠款尽快收回，确保公司债权安全，维护公司利益。 

 

独立董事：李铁、高建良、刘阳、马家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日 


